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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西安市长安区西沣三村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

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财务评价报告书

陕正德信会咨询字〔2025〕 009号

西安市长安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西安市长安区西沣三村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

目的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

性财务信息的审核》。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安分局等相关单位对该项目收

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的合理性及相关资料的真实性负责。这些假设在西

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安分局编制的《2025 年西安市长安区西津三村片区综

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 而且我们认为， 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

需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由于在编制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预测方案中运用了

一系列的假设， 包括有关未来事项和推测性假设，而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

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 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评价

报告出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的合理性、 有效性的评价，并非对预测

数据承担保证责任。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 在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安分局等相关单位对

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西安市长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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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沣三村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在项目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入能够合理保

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一、审核评估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三）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财

预〔2017〕62 号）； 

（四）《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 号）； 

（五）《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六）《2025年西安市长安区西沣三村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

实施方案》； 

（七）其他。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单位 

实施单位：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安分局土地储备中心。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安分局土地储备中心是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长安分局的直属单位。主要职责包括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土地管理的法

律、法规和规章；具体落实市、区两级政府下达的土地征用、收购储备、补充耕

地和土地开发整理年度计划；承办征地补偿登记，落实征地补偿、安置等事宜；

开展存量和闲置国有土地调查，依法实施收回、收购、置换和储备；承办储备国

有土地的前期开发、经营策划与包装；负责土地储备成本核算与资金管理；负责

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招标、挂牌出让的具体事务性工作；对国有土地使用权转

让、出租、抵押、作价出资、联营、入股等提供前期服务；负责地产市场信息收

集与交流，承办土地交易中介服务。该中心已被列入自然资源部的土地储备机构

名录，由其实施相关土地储备工作符合政策要求。 

（二）项目概述 

1. 项目名称 

2025 年西安市长安区西沣三村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以下简称“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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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2. 项目性质 

新增土储储备项目。 

3. 收储规模 

本项目土地收储范围为 18 个地块，如下表：  

序号 编号 地块名称 地块标识码 位置范围 
收储面积

（公顷） 

收储面积

(亩) 

拟发债金额

（万元） 

1 
CA-16- 

ZCG-B08-1 

西沣三村

城改安置

一期-1 

6101162025R 

006658 

长安区翰林南路以

东、香积大街以南 
3.9301 58.9515  33,197.00 

2 
CA-16- 

ZCG-B08-2 

西沣三村

城改安 

置一期-2 

6101162025R 

006661 

长安区翰林南路以

东、香积大街以南 
5.6865  85.2975  54,000.00 

3 
CA-16- 

ZCG-28-1 

西沣三村

城改安置 

二期-1 

6101162025R 

003554 

长安区翰林南路以

东、香积大街以南 
6.374214  95.6132  60,000.00 

4 
CA-16- 

ZCG-28-2 

西沣三村

城改安 

置二期-2 

6101162025R 

003566 

长安区翰林南路以

东、香积大街以南 
3.705476  55.5821  21,000.00 

5 
CA-16- 

ZCG-28-3 

西沣三村

城改安 

置二期-3 

6101162025R 

003577 

长安区翰林南路以

东、香积大街以南 
0.556307  8.3446  5,000.00 

6 
CA-15- 

ZCG-23-1 

芳华园

1-1-1 

6101162025R 

006695 

长安区常裕街以东、

神禾三路以北 
7.16929  107.5394  19,403.00 

7 
CA-15- 

ZCG-23-2 

芳华园

1-1-2 

6101162025R 

006705 

8 
CA-15- 

ZCG-23-3 

芳华园

1-1-3 

6101162025R 

006716 

9 
CA-15- 

ZCG-23-4 

芳华园

1-2-1 

6101162025R 

006725 

10 
CA-15- 

ZCG-23-5 

芳华园

1-2-2 

6101162025R 

006739 

11 
CA-10- 

ZCG-16-1 
芳华园 2-1 

6101162025R 

006645 

长安区常瑞街以西、

神禾五路以南 
10.2070  153.1111 8,200.00 

12 
CA-10- 

ZCG-16-2 

芳华园

2-2-1 

6101162026R 

100025 

13 
CA-10- 

ZCG-16-3 

芳华园

2-2-2 

6101162025R 

100026 

14 
CA-10- 

ZCG-16-4 

芳华园

2-2-3 

6101162025R 

006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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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地块名称 地块标识码 位置范围 
收储面积

（公顷） 

收储面积

(亩) 

拟发债金额

（万元） 

15 
CA-15- 

ZCG-B04-1 
芳华园 3-1 

6101162025R 

006670 长安区常和街以东、

神禾二路以北 
12.042478  180.6372  16,200.00 

16 
CA-15- 

ZCG-B04-2 
芳华园 3-2 

6101162025R 

006683 

17 
CA-08- 

ZCG-05 
初元 

6101162025R 

003447 

长安区翰林南路以

西、凤林北路以北 
6.0723 91.0845  5,000.00 

18 
CA-08- 

ZCG-04 
南洋迪克 

6101162025R 

003438 

长安区郭杜南街以

东、建业三路以南 
4.328200  64.9230  4,000.00 

合计 60.071865 901.0841  226,000.00  

4. 收储计划 

本项目收储后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计划收储面积 901.0841亩。

具体情况如下： 

编号为“CA-08-ZCG-04”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翰林南路以西、凤林北路

以北，土地面积 60.5025 亩（折合 4.0335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

用途为工业用地，对应面积 4.0335 公顷。 

编号为“CA-08-ZCG-05”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翰林南路以西、凤林北路

以北，土地面积 81.1789 亩（折合 5.4119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

用途为工业用地，对应面积 5.4119 公顷。 

编号为“CA-22-ZCG-B08-1”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翰林南路以东、香积大

街以南，土地面积 29.5349（折合 1.9689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

用途为居住用地，对应面积 1.9689 公顷。 

编号为“CA-22-ZCG-B08-2”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翰林南路以东、香积大

街以南，土地面积 67.1402 亩（折合 4.4760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

用用途为居住用地，对应面积 4.4760 公顷。 

编号为“CA-22-ZCG-28-1”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翰林南路以东、香积大

街以南，土地面积 68.89 亩（折合 4.5933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

用途为中小学用地，对应面积 4.5933 公顷。 

编号为“CA-22-ZCG-28-2”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翰林南路以东、香积大

街以南，土地面积 39.81 亩（折合 2.6540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

用途为居住用地，对应面积 2.6540 公顷。 

编号为“CA-22-ZCG-28-3”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翰林南路以东、香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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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以南，土地面积 5.46 亩（折合 0.3640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

用途为商业用地，对应面积 0.3640 公顷。 

编号为“CA-10-ZCG-16-1”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常瑞街以西、神禾五路

以南，土地面积 99.9581 亩（折合 6.3972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

用途为居住用地，对应面积合 6.3972 公顷。 

编号为“CA-10-ZCG-16-2”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常瑞街以西、神禾五路

以南，土地面积 9.3257 亩（折合 0.6217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

用途为居住用地，对应面积合 0.6217 公顷。 

编号为“CA-10-ZCG-16-3”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常瑞街以西、神禾五路

以南，土地面积 0 亩（折合 0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用途为居住

用地，对应面积合 0 公顷。 

编号为“CA-10-ZCG-16-4”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常瑞街以西、神禾五路

以南，土地面积 2.1094 亩（折合 0.1406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

用途为居住用地，对应面积合 0.1406 公顷。 

编号为“CA-15-ZCG-23-1”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常宁大街以东、神禾一

路以北，土地面积 31.6069 亩（折合 2.1071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

使用用途为居住用地，对应面积 2.1071 公顷。 

编号为“CA-15-ZCG-23-2”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常宁大街以东、神禾一

路以北，土地面积 1.3705 亩（折合 0.0917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

用用途为居住用地，对应面积 0.0917 公顷。 

编号为“CA-15-ZCG-23-3”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常宁大街以东、神禾一

路以北，土地面积 0 亩（折合 0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用途为居

住用地，对应面积 0 公顷。 

编号为“CA-15-ZCG-23-4”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常宁大街以东、神禾一

路以北，土地面积 3.4092 亩（折合 0.2273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

用用途为居住用地，对应面积 0.2273 公顷。 

编号为“CA-15-ZCG-23-5”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常宁大街以东、神禾一

路以北，土地面积 43.8978 亩（折合 2.9265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

使用用途为居住用地，对应面积 2.926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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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为“CA-15-ZCG-B04-1”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常和街以东、神禾二路

以北，土地面积 20.4643 亩（折合 1.3643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用

用途为居住用地，对应面积 1.3643 公顷。 

编号为“CA-15-ZCG-B04-2”的宗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常和街以东、神禾二路

以北，土地面积 111.7357 亩（折合 7.4490 公顷），为长安区储备土地，计划使

用用途为居住用地，对应面积 7.4490 公顷。 

5.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入 382,382.00 万元，主要包括收储成本及专项债券利息。收储成

本共计 334,922.00 万元，包括土地征收、补偿、整理、前期费用等。专项债券利

息 47,460.00 万元。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和专项债券，其中：财政资金 156,382.00 万元，

占总投入的 40.90%，包含项目收储成本 108,922.00 万元和专项债券利息支出

47,460.00 万元；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226,000.00 万元，占总投入的 59.10%，用于

项目收储。 

三、审核评估日期的确定 

 

根据本项目所处阶段、资金安排、政策要求及委托方要求，本项目财务评价

报告书的审核评估日期确定为 2025 年 9 月 2 2 日。

四、审核评估条件设定说明 

（一）国家土地及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

正常无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无重大变化； 

（三）相关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政府制定的土地出让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土地出让价格在正常范围内波动；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的重大不利影响。 

五、项目审核评估情况 

（一）项目预期收益、成本情况分析 

1. 项目预期收益 

本项目收益为土地出让净收入。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土地出让收入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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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737.00 万元，考虑各项政策提留土地收益基金等后，土地出让净收入   

365,085.00 万元。 

（1）土地出让价格 

根据当前土地市场情况，本区域近年土地出让价格约为 1200-1500 万元，考

虑土地供应现状及未来发展，本项目收入按住宅用地出让 1200 万元/亩、工业用

地 50 万/亩计算。 

（2）土地出让面积 

根据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用地规划意见，收储后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

和工业用地，计划收储面积 901.0841 亩，拟用于出让的净用地面积 465.559 亩。 

根据上述土地出让价格和土地出让面积测算，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收入合

计 395,737.00 万元。详见下表： 

序

号 
地块编号 

地块面积

（亩）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土地单价 

（万元/亩） 

土地收入

（万元） 

计划供应时

间 

1 CA-15-ZCG-23-1 31.6069  居住 2.5 1200 

96,341.00  2026 年 9 月 

2 CA-15-ZCG-23-2 1.3705  居住 2.5 1200 

3 CA-15-ZCG-23-3 0.0000  居住 2.5 1200 

4 CA-15-ZCG-23-4 3.4092  居住 2.5 1200 

5 CA-15-ZCG-23-5 43.8978  居住 2.5 1200 

6 CA-10-ZCG-16-1 99.9581  居住 2.1 1200 

133,672.00 2027 年 10 月 
7 CA-10-ZCG-16-2 0.0000  居住 2.1 1200 

8 CA-10-ZCG-16-3 9.3257  居住 2.1 1200 

9 CA-10-ZCG-16-4 2.1094  居住 2.1 1200 

10 
CA-15-ZCG-B04

-1 
20.4643  居住 2.5 1200 

158,640.00  2028 年 8 月 

11 
CA-15-ZCG-B04

-2 
111.7357  居住 2.5 1200 

12 CA-08-ZCG-05 81.1789  工业 2 50 4,059.00 2029-2033 年 

13 CA-08-ZCG-04 60.5025  工业 1 50 3,025.00  2029-2033 年 

合计 395,737.00  

本项目政策性专项基金计提金额合计 30,652.00 万元，土地出让总收入扣除

政策性专项基金计提费用后，净收入 365,085.00 万元。政策性专项基金计提详见

下表（单位：万元）： 

序号 政策性计提项目 计提金额 计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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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349.00   
土地面积×西安市土地平均收益

（75 元/平方米）×15% 

2 教育资金  1,301.00   土地出让收益的 10% 

3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1,301.00    土地出让收益的 10% 

4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  11,872.00   土地出让收入总合同价款*3% 

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15,829.00   土地出让收入总合同价款*4% 

合计  30,652.00     

注：a.根据《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4〕

8 号），目前西安市城六区按照西安市土地平均收益五等平均纯收益 75 元/平方米的 15%核算。 

b.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

综〔2011〕48 号）,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

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 10%的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c.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

62 号），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

口径，按照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d.根据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的通

知》（财综〔2011〕42 号）结合西安市实际，住房保障基金以土地出让收入的 3%计提。 

e.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

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6〕114 号），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按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 4%计提。 

2. 项目成本费用 

（1）本项目收储成本共计 334,922.00 万元，包括土地征收、补偿、整理、

前期费用等。目前，已投入资金 108,922.00 万元，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226,000.00

万元，其中：2025 年申请发行 130,300.00 万元，2026 年申请发行 95,700.00 万元。 

（2）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费 

本项目发行期限为 7 年期，发行费用统一按债券发行金额的 1‰计算，共计

226.00 万元。 

（3）债券利息 

按照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以年利率 3%预计每年利息支出，10 年期以下

按照每年支付利息。本项目预计债券利息共 47,460.00 万元。 

（4）项目运营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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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属于政府性基金收入，不涉及运营支出。 

（二）项目债券融资及应付本息评估分析 

本项目拟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226,000.00 万元。其中：2025 年发行

130,300.00 万元，2026 年发行 95,700.00 万元，发行期均为 7 年。从 2026 年开始

计息，以年利率 3.00%预计每年利息支出。在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债券利息支出

合计为 47,460.00 万元。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预测表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本

金 

期末本金金

额 

当期偿还利

息 

当期还本付息

合计 

2026 年 130,300.00 95,700.00  226,000.00 3,909.00 3,909.00 

2027 年    226,000.00 6,780.00 6,780.00 

2028 年    226,000.00 6,780.00 6,780.00 

2029 年    226,000.00 6,780.00 6,780.00 

2030 年    226,000.00 6,780.00 6,780.00 

2031 年    226,000.00 6,780.00 6,780.00 

2032 年   130,300.00 95,700.00 6,780.00 137,080.00 

2033 年   95,700.00  2,871.00 98,571.00 

合计     47,460.00 273,460.00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总额 273,460.00 万元。 

（三）融资项目自求平衡评估分析 

1.本项目收益为土地出让产生的现金净流入，通过对收储地块出让价估算，

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的情况为：期后土地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

下，2025 年西安市长安区西沣三村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本息覆盖倍数为

1.34 倍，项目收益能覆盖债券本金及利息。详见下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因素 预测金额 

1 土地出让收入  395,737.00   

2 土地收储成本   334,922.00    

3 土地收储专项债券利息  47,460.00  

4 土地出让净收益=1-2-3  13,355.00   

5 土地出让计提的政策性成本小计（5.1 至 5.5 之和)  30,652.00  

5.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3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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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金额 

5.2 教育资金＝（1-2-3-5.1) *10%  1,301.00  

5.3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1-2-3-5.1) *10%  1,301.00  

5.4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1*3%  11,872.00  

5.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1*4%  15,829.00  

6 项目可用于还款的纯收益＝1-5  365,085.00   

7 专项债券本息和  273,460.00  

8 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的覆盖倍数＝6/7  1.34  

2.根据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净现金流，本项目总体现金流入为  

730,659.00 万元，现金流出 639,034.00 万元，能够完全覆盖债券本息，且有现金

结余 91,625.00 万元。（详见附件：项目收支现流预测平衡表） 

六、项目审核评估结论 

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进行审核测算，本项目在存续期间能

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净现金流，项目收益覆盖倍数 1.34 倍。假设流入的资金优先

用于覆盖债券本金及利息，我们认为项目现金流入能够满足项目还本付息的要求，

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影响项目收储进度、收益和融资平衡的风险及防控措施 

我们注意到，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安分局在本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中对影响项目收储进度、收益和融资平衡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制定了防控措施： 

（一）影响项目收储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1.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因素的不确定性对土地收储以及对土地市场产生的

直接影响，从而影响项目收益。自然风险因素主要包括：火灾风险、洪水风险。 

2.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指由于政策的潜在变化给经营者带来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损失。

政府的政策对商业价值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因而，由于政策的变化而带来的风险

将对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政策风险因素又可分为以下几类：经济体制改革风险、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风险、住房制度改革风险、金融政策改革风险、环保政策变化

风险、建筑安全条例变化风险、审批手续过程风险、法律风险。 

3.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受国民经济状况变化的影响，主要是指一系列与经济环境和经济发

展有关的不确定的因素。包括：财务风险、地价风险、管理风险、工程招投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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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国民经济状况变化风险。 

（二）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 

1.资金回收风险 

土地储备的过程既是土地流转的过程，也是资金周转的过程。土地储备前期

投入资金的收回主要是依赖于后期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如若后期无法及时回

收前期投入资金，必然严重影响整体资金的持续周转，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造

成资金回收风险。 

2.支出变动风险 

支出变动风险是指项目年度实际支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本期支出变动

风险主要是项目出现支出规模扩张过快，项目年度资金结余较预测大幅减少，影

响还本付息。 

（三）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土地收储融资平衡是指通过土地收储、开发、出让等环节实现资金收支平衡

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土地征收、整理、储备、出让等多个环节，资金需求量大、

周期长，容易受到政策、市场、操作等多方面风险的影响。以下是主要风险及管

控措施： 

1.政策与法律风险。政策变动方面，土地管理、城市规划、房地产调控等政

策调整可能影响土地出让价格或收储进度。合规风险方面，土地征收收储程序不

合法（如未履行公示、听证等程序）可能导致项目停滞或法律纠纷。税收与财政

政策方面，土地增值税、契税等政策变化可能影响收益。 

2.市场风险。土地价格波动，经济下行或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土地出让流拍

或价格低于预期；供需失衡，区域土地供应过剩或需求不足，影响出让节奏。   

3.资金链风险。融资成本上升，利率波动或信贷紧缩导致融资成本增加。偿

债压力，收储周期长，若土地未能及时出让，可能面临债务违约风险。   

4.操作与执行风险。收储进度延迟，征地拆迁谈判困难、权属纠纷等导致项

目延期；成本超支，土地整理、基础设施配套等成本超出预算。 

5.信用与流动性风险。政府支付违约，依赖财政资金或政府回购的项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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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财政紧张导致资金不到位。   

（四）风险控制措施 

一是政策与法律风险管控。政策跟踪，建立政策监测机制，及时调整收储和

出让计划；合规操作，严格遵循《土地管理法》《征收补偿条例》《土地储备管

理办法》等法规，确保程序合法。 

二是市场风险对冲。动态评估市场，定期分析区域土地市场供需和价格趋势，

合理设定出让底价。分期出让，根据市场情况分批次出让土地，避免集中供应导

致价格下跌。   

三是资金链风险防范。现金流匹配，确保融资期限与土地出让周期匹配，避

免短债长投。探索设立偿债准备金，按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应对流动性危

机。 

八、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一）本评价报告出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有效性的

评价，并非对预测数据承担保证责任，更非对债券买卖发表的投资意见。 

（二） 由于本项目预测期涉及未来 8 年，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若测算基础、

相关假设发生较大变化，则预测结论可能存在较大偏差。 

九、报告的适用范围 

本报告仅供 2025 年西安市长安区西沣三村片区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融资

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相关风险与本评价机

构无关。 

 

 

 

 

 

 

 

陕西正德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9 月 2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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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项目收支现流测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 

年份 2025 年以前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合计 

一、项目现金

流入 
108,922.00 130,300.00 192,041.00 133,672.00 158,640.00 1,416.80 1,416.80 1,416.80 1,416.80 1,416.80 730,659.00 

 1.业务活动

现金流入 
  96,341.00 133,672.00 158,640.00 1,416.80 1,416.80 1,416.80 1,416.80 1,416.80 395,737.00 

 1.1 可偿债

土地出让收

入 

  96,341.00 133,672.00 158,640.00 1,416.80 1,416.80 1,416.80 1,416.80 1,416.80 395,737.00 

  2.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 
108,922.00 130,300.00 95,700.00        334,922.00 

 2.1 财政预

算资金 
108,922.00          108,922.00 

2.2 专项债券  130,300.00 95,700.00        226,000.00 

二、项目现金

流出 
108,922.00 130,300.00 107,071.14 17,133.63 19,067.54 6,889.74 6,889.74 6,889.74 137,189.74 98,680.73 639,034.00 

1.土地收储支

出 
108,922.00 130,300.00 95,700.00        334,922.00 

2.土地出让计

提 
  7,462.14 10,353.63 12,287.54 109.74 109.74 109.74 109.74 109.73 30,652.00 

3.融资活动现  -     -    3,909.00 6,780.00 6,780.00 6,780.00 6,780.00 6,780.00 137,080.00 98,571.00 273,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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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项目收支现流测算平衡表 

 

 

 

 

单位：万元 

年份 2025 年以前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合计 

金流出 

 3.1 发行费用            

3.2 偿还债券

本金 
        130,300.00 95,700.00 226,000.00 

3.3 支付债券

利息 
  3,909.00 6,780.00 6,780.00 6,780.00 6,780.00 6,780.00 6,780.00 2,871.00 47,460.00 

三、当期现金

结余 
  84,969.86 116,538.37 139,572.46 -5,472.94 -5,472.94 -5,472.94 -135,772.94 -97,263.93 91,625.00 

四、期初现金       84,969.86 201,508.23 341,080.69 335,607.75 330,134.81 324,661.87 188,888.93  

五、期末现金   84,969.86 201,508.23 341,080.69 335,607.75 330,134.81 324,661.87 188,888.93 91,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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